
一、项目概况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非住宅类房屋信息补充摸排等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 (2022)1718 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非住宅

类房屋信息补充摸排等相关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办函（2022)143 号）要求，

完成射洪市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补充摸排工作。

二、技术、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资料收集

收集相关资料及进行内业统一格式处理及坐标转换（房地一体数据、国土空

间规划数据、土地卫片执法及督察数据、不动产登记数据、历年土地农转用审批

数据、设施农用地审批数据、年度变更数据库等）

（二）内业分析

1、根据前期摸排数据及收集的资料，通过内业叠加分析宅基地数据及年度

变更调查数据库逐图斑分析前期摸排情况。是否属于非住宅，确定本次需外业补

充摸排图斑。

2、对所有图斑进行分类（住宅类，产业类，公共服务类，不涉及乱占耕地

类）。

（三）住宅类房屋及不涉及乱占耕地建房图斑的举证材料收集及填报

1、逐图斑提取住宅类的证明材料，即能证明是住宅类影像及数据库截图，

区县级以上说明文件等并上传系统，移交农业农村局；

2、提取不涉及乱占耕地建房图斑的举证材料，如 2013 年前影像截图，不占

耕地图斑截图及区县级以上说明文件等，并上传系统。

（四）实地摸排及佐证材料收集

对所有外业补充摸排图斑进行实地拍照举证及信息采集，收集用地审批手续

和相关佐证材料。

（五）非住宅类房屋系统填报

1、针对之前已填报数据进行核实，前期已经摸排并上报但数据汇交平台自

动关联不正确的，要予以更正，填报最新处置信息。

2、对于补充摸排非住宅类图斑，针对产业类和公共服务管理类分别填报相



应类型房屋信息，合法图斑需收集佐证材料上传系统，整改图斑需在处置信息模

块填写整改到位相关信息。

（六）报告编写与成果汇总整理

1、按照成果汇交要求，汇总并整理全部摸排成果；

2、通过对摸排成果的统计分析，编写相关报告。

二、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射洪市，具体地点采购人指定。

2.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完成所有工作。

3.报价说明：本项目报价实行包干制，包括成交供应商完成此项工作所需的

人工费、交通费、编制费、保险、利润、税费、管理费等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费

用。若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漏报、错报而导致重复工作成本，由供应商负责，采

购人不会承担任何费用。

4.付款方式：①签订采购合同后，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交的合法票据

后 15 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 30%的预付款；

②成交供应商完成全区非住宅类房屋信息补充摸排服务工作，成果资料经省

级核查提交自然资源部后 15 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 50%的费

用；

③成果最终通过国家核查或经采购人确认后 15 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

支付剩余合同金额 20%的费用（不计息）。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与结算金

额一致的合法有效完整的税务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5.验收方式及标准：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库〔2016〕205 号）和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磋商文件、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与本

项目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6、其他要求：

6.1 成交供应商不可因未了解项目现场情况而放弃成交，不履行成交人义务。

如因供应商不能正常履约，给采购人造成任何损失的，采购人将保留进一步追溯

的权利，并要求赔偿由此带来的所有损失；如放弃成交，所产生的后果按照政府

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6.2 安全要求:本项目自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服务期限届满之日止，

成交供应商将负责该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一切安全责任。因

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6.3 成果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对其提交的相关报告、图纸、文本等成果高

度负责，确保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若因提交的成果深度不足、与实际情况

差异较大、等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追究供应商相关责任。

6.4 保密要求按相关规定执行。

6.5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

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6.6 采购人享有著作权，项目相关成果和编制成果归采购人所有，供应商不

得擅自对外发表、出版；确实因学术交流、职称评定等需要而要做发表的必须征

得采购人书面授权许可，若因此带来的相关法律经济纠纷与采购人无关，供应商

应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等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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